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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产业大脑建设指南

（2025年修订版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定义 本指南所述对象包括工业领域各细分行业产

业大脑。行业产业大脑是在工业互联网的基础上，以行业数据

和知识融合为核心，以场景应用为导向，整合提供产业生态、

新智造、共性技术等细分行业创新服务的数字化平台。

第二条 发展方向 行业产业大脑要顺应新形势发展需要，

加快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，向生

态引领、数智赋能跃升，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创新发展模式，

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第三条 建设原则 行业产业大脑的建设坚持系统规划、集

成融合；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；数据为基，安全为要的原则。

需充分激发企业与社会的创造力，鼓励生态共建，提升综合竞

争力。

第四条 建设目的 行业产业大脑的主要建设目的是解决产

业协同资源配置效率低、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难、数字产业化

能级提升慢等痛点难点问题，打通企业、行业、产业等数据资

源，筑牢数实融合的数字基础设施，赋能新型工业化，培育新

质生产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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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管理机制 行业产业大脑建设运营单位是行业产业

大脑建设责任主体，负责行业产业大脑的建设、迭代，并进行

市场化运营。属地经信部门需做好协调和服务，指导行业产业

大脑组建建设运营单位，明确各方责任、义务和管理机制。省

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（数字经济发展）领导小组办公室制订标准

规范，并按年度组织评估及新增认定。

第二章 建设内容

第六条 建设路径 行业产业大脑主要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

建设，构建行业数据仓，打造赋能企业创新变革、促进产业生

态优化的能力组件及应用，最终形成产业互联，赋能行业发展。

第七条 技术架构 行业产业大脑技术架构主要包括基础

层、数据层、服务层、应用层等，具备完善的管理、运营、安

全体系，具体建设内容可参考以下架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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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业互联网平台

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指对人、机、物、系统的全面连接，可

集成工厂内部和/或工厂外部的各种数据、服务、用户等各类资

源，并提供工业数据集成分析、应用支撑能力和基础应用能力。

（二）行业数据仓

行业数据仓是行业产业大脑的数据资源载体，具备产业数

据编目、采集、归集、治理、交换共享及分析建模等能力,可采

用数据仓库、数据湖、湖仓一体等技术，推动产业数据的融合

汇聚与开发利用。具体可参考《产业数据仓 第 1部分：总体框

架和要求》（DB33/T 1354.1—2024）、《产业数据仓 第 2部分：

数据资源编目规范标准要求》（DB33/T 1354.2—2024）。

（三）能力组件及应用

能力组件主要包括知识组件、工具组件和应用组件等。应

用主要聚焦于产业生态、新智造应用、共性技术等方面。具体

可参考《产业大脑能力开放中心组件建设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文

件要求。

（四）互联网门户

互联网门户用于各行业产业大脑中的用户操作、融合应用

和业务协同，提升行业和企业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，实现综合

集成和创新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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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能力中心

产业大脑能力中心定位于数字经济系统企业侧门户，通过

归集和融合产业生态内的多方数源，是对共性知识、工具和应

用组件等多样化形态的数字化基本单元进行收录、整合、管理、

开放及安全保障的平台，用以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

的问题。行业或区域级能力中心应充分考虑行业特性和区域发

展需求，整合资源优势，并与产业大脑能力中心保持联动贯通。

（六）安全体系

行业产业大脑原则上应当具备不低于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

级以上防护能力。防护对象覆盖现场设备、工业控制系统、网

络基础设施、能力组件和场景应用、数据等方面。

第八条 业务模式 行业产业大脑需开展市场化业务，可基

于行业特性和市场需求开展业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数字化改造服务

以提供数字化平台、数字化改造为业务，带动相关企业和

上下游企业链接产业大脑，提高行业数字化水平。

（二）产业生态服务

以产业互联网为核心，以订单为驱动，为行业企业搭建展

示、交流、交易的平台，调动协调行业资源，提高产能利用率。

（三）共性技术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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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行业共性需求为重点，聚焦先进技术和通用服务，汇聚

知识和资源，带动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。

（四）数据价值化服务

以业务场景为牵引，进行产业数据采集、归集、治理、分

析、可视化，探索数据确权、数据流通、数据交易等业务模式，

为企事业单位、各类社会组织和各级政府等提供数据服务（产

品），创造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。

（五）公共数据授权运营

鼓励各级主管部门转变服务形态，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，

在安全可控前提下，按需向产业大脑主体开放公共数据，激活

公共数据资源融通产业数据，探索公共数据应用场景，赋能产

业创新发展。

第九条 系统对接 鼓励行业产业大脑与省级产业数据仓、

产业大脑能力中心开展系统对接，双向赋能。

第十条 数据标准化 鼓励行业产业大脑主导或参与产品主

数据标准（CPMS）制定。

第十一条 可信数据空间 鼓励行业产业大脑基于行业数据

仓，建设行业可信数据空间。

第十二条 先进技术应用 鼓励行业产业大脑应用先进技

术，探索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应用，积极打造工业语料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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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质量行业数据集、训练垂类大模型等。

第三章 认定与评估

第十三条 评估标准 行业产业大脑按年度开展动态认定与

评估，按照《行业产业大脑分级能力要求》（附件一）进行分级，

分基础级、卓越级、领航级三个层级；按照《细分行业产业大

脑评估指标体系》（附件二）进行具体评估，主要包含基础功能、

服务能力、运营情况、应用成效等方面。在符合分级能力条件

下，按照指标体系得分进行分级。

第十四条 认定要求 行业产业大脑的认定基于“成熟一个

认定一个”的原则，认定方式由年度申报调整为评估。由建设

运营单位提出认定申请，经属地经信部门推荐后，可参加行业

产业大脑年度认定与评估。评估结果为基础级的，当年度即可

被新增进入浙江省工业领域行业产业大脑名单，并参与后续年

度评估。

第十五条 评估程序 行业产业大脑认定评估程序为：

（一）行业产业大脑建设运营单位根据要求，在规定时间

内完成上一年度行业产业大脑建设运营情况自评报告并进行报

送；


